
杨保障房办发 匚⒛⒛〕2号

杨凌示范区保障性住房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调整公租房租赁政策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,公租房申请人、承租人:

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务院办

公厅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等文件要    ∷

求,落实中省申请公租房
“
高效办成一件事

”
工作,现结合示范    |

区实际,就杨凌示范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政策优化调獒如下:      ∷

一、优化申请流程

(一 )全面推行公租房
“网上办”、 “

掌上办”。

公租房申请人可以选择在
“
陕西政务服务网

”
和

“
陕西保障

房
”
微信公众号进入公租房申请页面,注册登录并选择行政区划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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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程序指示操作上传附件 (身份证、户口薄、婚姻证明、收入证

明等 )后 即可完成网上申请,等待受理通知。

(二 )全面推行
“
一站式

”
受理。

公租房申请人可在所在社区公租房受理窗口申请填写申请    i
表或在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租房窗口直接申请办理公租房,填

表并提供身份证、户田薄、婚姻证明、授权查询信息委托书后由

工作人员通过对申请人名下不动产及购房记录、纳税记录、社保

缴存记录、公积金缴存记录进行查询,核验合规性并电话告知。    丨

对名下有注册或参股企业的,提供资本认缴证明;名 下有车辆的”

提供购车发票。

符合以上申请条件的在申请受理成功后 15个工作日内在管

委会门户网站和陕西省住房保障信 J息 网公示申请资格,资格无异

议后,在 1O个工作日内公示房屋分配结果。

二、取消
“
租补分离

”
政策

新申请入住公租房不再统一按市场化标准收取租金、二次申

请领取梯度补贴,按照合规性租金和市场化租金 2个标准,在租

赁合同中直接约定租金。

在房屋租赁合同期内正在入住的承租人,继续执行原合同;

在租赁合同期满、承租入续签租赁合同时,根据资格复审结果重

新续签合同时执行新的租赁政策。

三、调整公租房租赁价格

根据各小区公租房建设装修标准及户型,经第三方成本监

审,按照最高基准租金不高于 ⒛1G年租金调整结果的原则,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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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对公租房租赁价格调整如下:

(一 )淡家堡 8号楼和邰北公租房 1、 2号楼公寓户型,公

租房租金为 6.0元 /吖米月,市场化租金为 8.0元 /盯米月,创 业团

队、企业租赁的办公用房租金为 ⒓元/吖冰月。

(二 )淡家堡 ⒈7号楼三室、两室一厅的公租房租金为 7.0

元/吖米月,市场化租金为 9元 /吖冰月;一室一厅的公租房租金为

6。 5元 /吖米月,市场化租金为 8.5元 /盯米月。

(三 )公寓户型北向窗户房屋租金统一下调 0。 5元 /吖 ,所

有典租房屋顶层租赁价格在租金基础上再下调 0。 5元 f。

以上租金标准均不含物业费、电梯费、暖气费、车位费、水

电费等使用中应缴纳房屋租金外费用。

四、扩大租赁群体

对淡家堡 8号楼和邰北公租房小区 (农科大厦 )1、 2号楼 ,

结合 《杨凌示范区空置公租房滚动管理办法》规定调整后,以下

人群可以租住 :

(一 )外地区单位派驻本地区分支机构工作、在本地区未参

保的人员可以租住,收入超过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价格执

行市场化租金标准。(收入标准按申请人劳务合同载明收入和城

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系统缴费基数取最高值确定 )

(二 )杨凌机关企事业单位新聘用员工,在符合入住青年公

寓条件下,暂时无房等待轮候的;可 以选择租住 ⒈7号楼成套住

宅,租金按市场化租金标准收取。

(三 )在杨凌成立的创新创业团队,新开办的个体私营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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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作办公场所的,可 以以一年期租赁淡家堡 8号楼和邰北公租房

作为办公场所,租金按办公用房租金标准收取。

(四 )区 内各企事业单位引进 (聘用 )的拥有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学位人员,或拥有副高以上职称人员,凭所在单位聘

用证明可以租赁三室一厅房屋,租金按市场化标准收取租金。

(五 )区 内高校在读研究生,凭在校学生证明资料,可短期

(3-G个月 )租赁公寓式公租房,租金按市场化租金标准收取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(亠 )该调整政策基于中省和示范区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

法》、 《杨凌示范区空置公租房滚动管理办法》等文件基础上 ,

结合杨凌示范区当前公租房租赁实际制定的阶段性操作办法,在

执行过程中与上级文件规定发生冲突的,以上级文件要求为准。

(二 )以上租金标准依据示范区发改局 ⒛1G年公租房租金

标准备案结果制定,公租房租金将根据上级部门颁发的最新文件

结合保障对象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动态调整。

^(三 )该调整政策从 ⒛25年 1月 1日 起执行,由 示范区保

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杨凌示范区保障性 办公室 (代章 )

2

杨凌示范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⒛24年 ⒓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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